
 

广州市公共服务类地方标准 
《禽产品标准综合体编写指南》编制说明 

 
一、 项目的目的和意义 

 为贯彻落实《“十四五”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提升规划》、《农业

农村部决定开展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试点工作的通知》（农质法〔2021〕

4 号）、农业农村部《2022 年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要点》等的要求，

提升我市农产品标准化生产水平，推动构建农业高质量发展标准体系和推

进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地方标准管理

办法》（第 26 号令）和《广州市公共服务类地方标准管理办法》规定，

2022 年 3 月，广州市农业农村局作为提出部门，广州市农产品质量安全

监督所、农业农村部畜禽产品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广州）作为起草单位，

向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报了制定公共服务类地方标准《禽产品标准综

合体编写指南》并获得立项。 

标准综合体是标准化对象及其相关要素按其内在联系或功能要求，以

整体效益最佳为目标形成的相关指标协调优化、相互配合的成套标准。 

禽产品标准综合体是禽产品及相关要素包括产品要求，场地环境，投

入品管理，饲养管理，疫病防控，运输，屠宰，初加工（适用时），包装、

标签标识、贮存和运输，营销，追溯，废弃物处置等，按其内在联系或功

能要求，以整体效益最佳为目标形成的相关指标协调优化、相互配合的成

套标准。 

作为公共服务类地方标准，《禽产品标准综合体编写指南》的研制，



旨在为家禽养殖经营者编写具体禽产品的标准综合体提供指南、为其编写

禽产品全产业链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提供指引的同时，也为生产经营和管

理者尊法、守法、懂政策、识标、懂标、用标提供技术依据。 

《禽产品标准综合体编写指南》的颁布实施，将推动禽产品标准制修

订与实施应用一体化对接，提升法律法规、产业政策、标准和产业化应用

协同水平，为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和推动农业

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具有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 

二、标准编制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下达 2022

年第一批广州市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的通知》，由广州市农业农村局

作为提出部门、广州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所、农业农村部畜禽产品监督

检验测试中心（广州）作为起草单位负责《禽产品标准综合体编写指南》

的制定工作。 

（二）起草单位、起草人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广州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所、农业农村部

畜禽产品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广州）。 

起草人：XXX 

（三） 起草过程 

1.成立工作组。2022年7月项目立项后随即成立工作组，确立人员分

工及讨论标准研制思路。 



2.资料收集。在前期立项申请收集资料的基础上，通过调研、查阅资

料继续收集和查新编制《禽产品标准综合体编写指南》的相关资料。 

3.标准初稿起草。2023年7月-11月，编制组就《禽产品标准综合体编

写指南》的适用范围、框架、技术内容等逐项进行深入探讨，并根据《广

州市公共服务类地方标准管理办法》和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有关规定》完成标准初稿的起草。 

三、项目涉及技术在广州市的基本情况 

     2021 年《农业农村部决定开展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试点工作

的通知》中提出：因地制宜集成一批特色鲜明、先进适用、操作性强的标

准综合体。支持各地以地方、团体或企业标准等适当形式发布标准综合体。

指导推动各地将标准综合体转化为简便易懂的生产模式图、操作明白纸和

风险管控手册，确保生产经营和管理者识标、懂标、用标；2022 年农业农

村部在《2022 年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要点》中提出：推进现代农业

全产业链标准化“编制一批贯穿全程、简明适用的标准综合体”；2022 年

9 月广东省农业农村厅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开展省级现代农业

全产业链标准化示范基地创建的通知》提出：“集成全产业链标准综合体。

围绕稻米、果蔬、畜牧、水产等重点产业，聚焦种质资源、种苗繁育、产

地环境、投入品及设备、种植或养殖技术、动植物疫病防控、农产品加工、

质量安全、检验检测、流通运输等关键环节，开展标准梳理和比对。指导

标准化水平较高的基地，结合实际生产模式，制修订系列相关标准，集成

全产业链标准综合体。编制相应的生产模式图、操作明白纸和风险防控手

册，促进生产经营者识标、懂标、用标”的要求。目前我市暂未有禽产品



标准综合体的相关标准。 

四、广州市公共服务类地方标准起草过程中的编制原则和主要内

容的确定论据 

（一）标准编制原则。 

标准的编制遵循科学性、适用性、可操作性和规范性原则，按《广州

市公共服务类地方标准管理办法》要求进行编写。标准格式按GB/T 1.1-

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有关

规定》的规定。 

（二）标准主要内容的确定依据 

    标准主要内容的确定依据：一是农业农村部《2022年农产品质量安

全监管工作要点》：推进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编制一批贯穿全

程、简明适用的标准综合体”等的要求。二是广东省农业农村厅 广东省

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开展省级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示范基地创建

的通知》。三是 GB/T 12366-2009 综合标准化工作指南和 GB/T 31600-

2015农业综合标准化工作指南等标准。 

   （三）标准的主要内容 

标准分主要技术内容见下表： 

章节 标题 主要技术内容 

1 适用范围 明确标准的主要内容与适用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明确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界定禽产品标准综合体的相关术语和定义 

4 基本原则 

规定了“贯穿全程、简明适用，成套标准整体

协调、相互配合，针对性和专业性强，并达到整

体效果最佳” 的标准综合体构建基本原则 

5 编写步骤 

规定了确定对象、确定综合标准化目标、识别

相关要素、构建标准综合体的框架、编写标准

综合体草案、制定应用文件等编写步骤 



6 实施应用 

制定实施计划、组织宣贯编制的生产模式图、

操作明白纸、风险防控手册或禽具体产品全链

条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鼓励企业把禽具体产

品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作为企业标准进行自我

公开声明 

7 动态管理 

应定期进行标准查新，及时补充、更新法律法

规、政策文件、指导标准和禽产品标准综合体

的标准等，进行动态管理 

附录 A 规范性 禽产品标准综合体结构图 

附录 B 资料性 禽产品生产经营适用的法律法规 

附录 C 资料性 禽产品生产经营适用的政策文件 

附录 D 资料性 禽产品生产经营适用的指导标准 

附录 E 资料性 禽产品标准综合体标准汇总表 

附录 F 资料性 家禽养殖用药指引 

附录 G 资料性 禽产品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编制指引 

（四）提出本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1.术语和定义 

依据 GB/T 12366-2009，界定了相关要素、标准综合体、禽产品标准

综合体、综合标准化的术语和定义。 

2.基本原则 

根据 2022 年农业农村部在《2022 年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要点》

中提出：推进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编制一批贯穿全程、简明适用的

标准综合体”等要求，确定“根据贯穿全程、简明适用，成套标准整体协

调、相互配合，针对性和专业性强并达到整体效果最佳”的构建原则。 

3.编写步骤 

依据 GB/T 12366-2009 综合标准化工作指南和 GB/T 31600—2015 

农业综合标准化工作指南，确定标准综合体的构建步骤。 



3.1 确定对象 

以禽产品生产经营为对象的标准综合体。 

3.2 确定综合标准化目标 

把绿色理念贯穿禽生产经营全过程，实施良种良法，促进兽用抗菌药

减量增效、产品品质提升、良好营销，持续提供符合法律法规、产业政策 

、市场需求等要求的产品。 

3.3 识别相关要素 

根据《农业农村部关于开展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试点工作的通知》

（农质发〔2021〕4号），确定以禽产品生产经营为主线，其相关主要要

素包括产品要求，场地环境，投入品管理，饲养管理，疫病防控，运输，

屠宰，初加工（适用时），包装、标签标识、贮存和运输，营销，追溯，

废弃物处置等。企业可根据实际生产经营情况从以上要素中选取其具体禽

产品产业链的主要要素。 

3.4 构建标准综合体的框架 

3.4.1 根据综合标准化目标，识别蔬菜产品生产经营适用的法律法规、

政策文件和指导标准，以产品生产经营全产业链的主要要素构建禽产品标

准综合体，其结构按标准的附录 A。 

3.4.2 企业可依据附录 A 的结构，结合具体禽产品生产经营涉及的主要

要素进行删减和扩充，设计适宜的标准综合体结构框架，形成具体禽产品

的标准综合体结构图。 

3.5 编写标准综合体草案 

3.5.1 识别法律法规 



根据综合标准化目标，识别禽产品生产经营适用的法律法规，主要包括

与禽产品生产经营相关的法律法规、农业农村部部令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等

（见附录 B）。 

3.5.2 收集产业政策文件 

根据综合标准化目标，收集国家、省、市关于禽生产经营相关的政策文

件（见附录 C）。 

3.5.3 收集指导标准 

指导标准是企业不直接执行，而需将其全部或部分转化为生产技术规程

或产品标准的标准，宜选择对企业有指导作用的标准（见附录 D）。 

3.5.4 选择和确定各要素标准 

3.5.4.1 基本要求 

各要素标准的选择应充分考虑综合标准化目标，并符合以下要求： a） 

从整体效益最佳出发，合理确定适当的标准数量； 

 b） 应优先采用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 

c） 现行标准能满足要求的，宜直接引用；现行标准不能满足要求或

没有现行标准的，宜修订或制定标准； 

d） 宜选择把绿色理念贯穿禽产品生产全过程，实施良种良法，促进

兽用抗菌药减量增效、产品品质提升、良好营销的相关标准。 

3.5.4.2 标准的选择和确定 

根据识别的相关主要要素，选择适宜的现行有效标准，确定和编制拟制

修订标准。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产品标准：企业根据市场和顾客的需求，结合综合标准化目标、



自身的技术和资源优势，对产品的感官、品质、安全限量和检验检测方法

等做出技术规定； 

b）场地环境：规范禽产品场地环境要求和场地建设等相关标准； 

c） 投入品：规范禽产品生产过程中投入品的使用，包括饲料标准及

药物等相关标准； 

d） 饲养管理：规范禽产品的标准化生产，包括种苗繁育、养殖技术、

疫病防治、疫病检疫、检验检测等相关标准； 

e） 屠宰：规范畜禽验收、屠宰、分割和检验检测等相关标准； 

f） 初加工：规范与禽产品初加工的禽制品相关标准； 

g） 包装：规范禽产品及制品的包装环节，包括包装材料、包装技术

及标签标识、标志等相关标准； 

h） 屠宰：规范禽产品屠宰加工过程中验收、屠宰、分割、检验检测

标准等相关标准； 

i） 粗加工：规范与禽产品粗加工的禽肉制品相关标准； 

j） 包装：规范禽产品及制品的包装环节，包括包装材料、包装技术

及标签标识、标志等相关标准； 

k） 贮藏：规范禽产品及制品的贮藏环节，包括产品保鲜技术、仓储

环境等相关标准； 

l） 运输：规范禽产品及制品的运输环节，包括常温物流、冷链物流

等相关标准； 

m） 营销：规范禽产品及禽制品营销的基本要求、配送流程、投诉处

理、评价与改进等营销操作规范标准； 



n） 追溯：规范禽产品及禽制品质量追溯的编码、关键控制点、信息

采集、信息管理、追溯标识等相关标准废弃物处置； 

n） 废弃物处置：落实法律法规、农业农村部部令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对家禽养殖和加工过程中废弃物处置的相关要求。 

3.5.5  编码规则  

3.5.5.1 标准综合体的每个标准均应有标准编码，反映该标准在综

合体内的位置及其与其他标准的关系，本标准综合体的编码采用三段式，

段间以圆点分隔，其编码格式见图1。 

   □□□□.□□.□□□ 

  

标准顺序号 

标准分类号 

标准分类码：禽类拼音首字母 QL+要素编号 

图 1  编码格式 

3.5.5.2 标准编码规则如下： 

a） 标准分类码用 4 位数：禽类拼音首字母 QL+要素编号（2 位数：

01，02，03……）； 

b） 标准分类号用 2 位数：01，02，03……； 

c） 标准顺序号用 3 位数：001，002，003……。 

示例： 

QL01.01.001为禽产品标准综合体第 1个要素的第 1个标准分类的第

1 个标准。 

3.5.6 集成标准综合体草案 

根据选择的各要素标准和编码规则集成禽产品标准综合体草案。附录 E

汇总了禽产品标准综合体的各要素标准，企业可在附录 E 中选择具 



体禽产品标准综合体各要素标准，集成其具体禽产品标准综合体草案。 

3.5.7 评审标准综合体草案 

组织相关人员对具体禽产品标准综合体草案进行评审。评审内容宜包括： 

a） 目标能否保证； 

 b） 构成是否合理； 

 c） 标准是否配套；  

d） 总体是否协调； 

 e） 标准文本的适用性、可操作性和时效性。 

3.5.8 制定应用文件 

根据构建的标准综合体，同时把法律法规、产业政策要求融合到各要

素，编制适合企业实际各要素操作要求,以生产模式图、养殖用药指引、

风险防控手册、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等方式实施应用。家禽养殖用药指引

见附录 F。禽产品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编写指引见附录 G。 

4 实施应用 

4.1 制定实施计划、组织宣贯编制的生产模式图、操作明白纸、风

险防控手册或禽具体产品全链条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 

4.2 鼓励企业把禽具体产品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作为企业标准进行

自我公开声明，自我公开声明途径：登录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进行

办理。 

5 动态管理 



5.1 定期查新、收集标准，及时补充、更新禽具体产品标准综合体

的标准。标准查询渠道：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或其他相关标准检索

网站。 

5.2 定期查新、收集适用的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及时进行补充或

更新；法律法规、农业农村部部门规章和部令公告查新渠道：中华人民共

和国农业农村部官网或其他相关检索网站。 

5.3 依据实施和反馈情况，定期审查和修订标准综合体。 

5.4 根据修订的标准综合体，及时修订生产模式图、养殖用药指引、

风险防控手册或具体禽产品全链条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 

6 附录 

该标准包含了 7个附录，分别为： 

附录 A（规范性） 禽产品标准综合体结构图； 

附录 B（资料性） 禽产品生产经营适用的法律法规； 

附录 C（资料性） 禽产品生产经营适用的政策文件； 

附录 D（资料性） 禽产品生产经营适用的指导标准； 

附录 E（资料性） 禽产品标准综合体标准汇总表； 

附录 F（资料性） 家禽养殖用药指引； 

附录 G（资料性） 禽产品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编写指引，此附录为

禽产品标准综合体的应用，指引生产者如何应用标准综合体中适用的法律

法规、产业政策、体标准融入标准化生产链的各个要素，内容包括：禽产

品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编写的资料收集、编写途径、考虑因素、标准内容、

格式要求、编写步骤等。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广东省

地方标准及广州市公共服务类地方标准的关系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广东省地方

标准及广州市公共服务类地方标准相互协调，无矛盾抵触。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结果和依据 

本标准修订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 

七、贯彻广州市公共服务类地方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一）贯彻《禽产品标准综合体编写指南》的要求 

作为公共服务类地方标准，《禽产品标准综合体编写指南》的研制，

旨在指引我市禽产品生产经营者编制其具体禽产品的标准综合体，并进一

步制定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予以实施应用，实现禽产品的标准化生产经营。

今后要贯彻和落实好《禽产品标准综合体编写指南》需要政府部门、农业

技术推广部门、行业协会等有关组织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引导。 

（二）贯彻广州市公共服务类地方标准的措施建议 

目前，广州市已有 15 个农业产业园，根据《广州市 2021-2023 年省

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工作方案》，2021-2023 年将进一步打造产业园 2.0 

版，再创建 10-15个产业园。根据《农业农村部关于开展现代农业全产业

链标准化试点工作的通知》（农质发〔2021〕4 号）的要求，有构建和实

施禽产品标准综合体的需求。 

1.通过宣贯培训，进一步普及农业标准化知识、产业政策关于农业全

产业链标准化的要求和《禽产品标准综合体编写指南》。 

2.依托广州市农业产业园，按照主推一项技术、带动一个主导产业、



建设一个产业综合体、打造一个品牌、带富一方农民的目标，做好禽产品

标准综合体实施和应用的示范推广。 

3.通过示范推广，带动和培育食用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家庭农场、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基地等规模企业构建、实施、应用适

合实际的标准综合体，并以禽产品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的形式开展禽产品

全链条标准化活动，提升我市农业标准化生产水平。 

《禽产品标准综合体编写指南》的颁布实施，将推动禽产品标准制修

订与实施应用一体化对接，提升法律法规、产业政策、标准和产业化应用

协同水平，为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和推动农业

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八、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